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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塔旅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修订内容 

√修订原有条款  □新增条款  □删除条款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一）修订条款对照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五条一般经营范围：企业管

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广告发

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会议及展览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游览景区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日用百货销售；停车场服务；

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组织

体育表演活动；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文具用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玩具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玩具、

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服装服饰零售

第十五条一般经营范围：企业管

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广告发

布；会议及展览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游览景区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日用百货销售；停车场服务；

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组织

体育表演活动；酒店管理；洗烫服务；

票务代理服务；文艺创作；文化娱乐经

纪人服务；文化用品设备出租；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教育咨询服务（不含

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文具用品零售【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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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日用品销售【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日用百货销售【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玩具、动漫及游艺

用品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玩具

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办公用品

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工艺美术

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工艺美术品

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 

许可经营范围：演出场所经营【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酒类经营【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食品经营【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烟草制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

食品）【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出版物零

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 

分支机构经营】；玩具销售【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

售；珠宝首饰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服装服饰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日用品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日用百货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玩具销售【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办公用品销售【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许可经营范围：住宿服务；歌舞娱

乐活动；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

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互联网直播技

术服务；演出场所经营【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餐饮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酒类经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食品

经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烟草制品

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食品互联

网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食品互

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出版物零售【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第一百一十九条 

（一）公司的重大交易事项的决策

权限如下： 

第一百一十九条 

（一）公司的重大交易事项的决策

权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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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所述重大交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购买资产、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对

子公司投资等）、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

托经营等）、受赠资产、债权或者债务

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

可协议、放弃权利、以及中国证监会、

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其他交易（不包括

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

品或者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

行为）。涉及关联交易的，依照本章程

第十二章的规定执行。 

1、公司发生的交易（除提供担保

外），交易标的 3000 万元以上的；或单

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100万元以上的资

产处置，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发生的交易（除提供担保

外），交易标的 1000 万元以上的，或单

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的资

产处置，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3、公司发生的交易（除提供担保

外），交易标的低于 1000 万元的，或单

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低于 50 万元的资

产处置，应经董事长审议通过。 

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包括

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免、接受担

保和资助等），免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条所述重大交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购买资产、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对

子公司投资等）、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

托经营等）、受赠资产、债权或者债务

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

可协议、放弃权利、以及中国证监会、

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其他交易（不包括

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

品或者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

行为）。涉及关联交易的，依照本章程

第十二章的规定执行。 

涉及投资事项的，还须依照《广州

塔旅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

理办法》相关的决策审批权限执行。 

1、公司发生的交易（除提供担保

外），交易标的 3000万元以上的；或单

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100万元以上的资

产处置，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发生的交易（除提供担保

外），交易标的 1000万元以上的，或单

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的资

产处置，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3、公司发生的交易（除提供担保

外），交易标的低于 1000万元的，或单

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20 万元以上的资

产处置，应经董事长审议通过。 

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包括受赠



公告编号：2024-039 

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免、接受担保和

资助等），免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一十九条 

（六）经公司审议决议全资、控股

及实际控制企业的资产处置、投资事

项： 

1、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发

生的单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100万元以

上的资产处置，或 1000 万元以上的投

资，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2、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发

生的单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50 万元以

上的资产处置，或 500万元以上的投资，

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3、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发

生的单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10 万元以

上的资产处置，或 100万元以上的投资，

应经董事长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第一百一十九条 

（六）经公司审议决议全资、控股

及实际控制企业的资产处置、投资事

项： 

1、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发

生的单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100万元以

上的资产处置，或 1000 万元以上的投

资，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2、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发

生的单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50 万元以

上的资产处置，或 500万元以上的投资，

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3、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发

生的单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20 万元以

上的资产处置，或 200万元以上的投资，

应经董事长审议通过。 

涉及投资事项的，还须依照《广州

塔旅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

理办法》相关的决策审批权限执行。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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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前述内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二、修订原因 

因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调整公司的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

款进行修订。 

 

三、备查文件 

《广州塔旅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广州塔旅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3 日  


	一、  修订内容
	（一） 修订条款对照

	二、 修订原因
	三、 备查文件

